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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的

规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完成了《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所涉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授予的基本情况

１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２

、授予对象和数量

姓名 职务

股票期权

数（万份）

占获授期

权的比例

限 制 性 股

票 数 （万

股）

占获授限制

性股票的比

例

占本次授予

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总数

的比例

占 目 前 总

股 本 的 比

例

黄文辉

董事长

兼总裁

１１２ ４．１４％ ２５６ １６．５２％ ８．６４％ ０．３７％

夏小华

董事

高级副总裁

５０ １．８５％ １２４ ８．００％ ４．０９％ ０．１８％

陈蓓

董秘

副总裁

５０ １．８５％ １２２ ７．８７％ ４．０４％ ０．１７％

中层管理人员、 核心业务

（技术）人员

注

１

２２９８．５０ ８４．９１％ ７４８ ４８．２６％ ７１．５６％ ３．０９％

预留部分

１９６．６４ ７．２６％ ３００ １９．３５％ １１．６７％ ０．５０％

合计

２７０７．１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３２％

注

１

：公司向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共计

１５４

人授予股票期权共计

２２９８．５０

万

份，并向其中

１８

人同时授予限制性股票共计

７４８

万股。

本次完成登记的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数量以及激励对象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在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布的《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人员名单（调整后）》一致。

３

、标的股票来源：公司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４

、行权

／

授予价格：公司授予激励对象每一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１８．１８５

元，爱施德授予

激励对象每一股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

８．７５

元。

５

、行权

／

解锁安排

在可行权

／

解锁日内，若达到本计划规定的行权

／

解锁条件，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

／

限制性股

票自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未来

３６

个月内分三期行权

／

解锁。 行权

／

解锁时间安排

如下表所示：

行权

／

解锁期 行权

／

解锁时间

可行权

／

解锁数量占获授期权

／

限制性股票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

／

解锁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２０％

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三个行权

／

解锁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授予日起

６０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５０％

预留权益自激励计划权益首次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在满足行权

／

解锁条件时，激励对象

在未来

３６

个月内分三次行权

／

解锁。 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行权

／

解锁安排 行权

／

解锁时间

可行权

／

解锁数量占获授权

益数量比例

第一次行权

／

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

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２０％

第二次行权

／

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

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３０％

第三次行权

／

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４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

予日起

６０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５０％

６

、股票期权行权条件和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

１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本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

／

限制性股票，在行权期的

３

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并

行权，以达到绩效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行权

／

解锁条件。 各年度绩效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

／

解锁期

等待期内（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

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２０１２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２％

，以

２０１０

年年

度净利润为基数，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净利润较

２０１０

年年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１０％

，以

２０１０

年年度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营业收入较

２０１０

年年

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１５％

。

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

２０１３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２％

，以

２０１０

年年度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２０１３

年

年度净利润较

２０１０

年年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１０％

，以

２０１０

年年度营业收入为基

数，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营业收入较

２０１０

年年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１５％

。

第三个行权

／

解锁期

２０１４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２％

，以

２０１０

年年度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２０１４

年

年度净利润较

２０１０

年年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１０％

，以

２０１０

年年度营业收入为基

数，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营业收入较

２０１０

年年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１５％

。

其中净利润与净资产收益率数据均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 若公司发生再融资

行为，则融资当年以扣除融资数量后的净资产为计算依据。

（

２

）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

根据公司制定的考核办法，在本计划有效期内的各年度，对所有激励对象进行考核，目前

对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共有

Ｓ

，

Ａ

，

Ｂ

，

Ｃ

，

Ｄ

五档。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Ｓ／Ａ／Ｂ

档，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为考核合格；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为

Ｃ／Ｄ

档，则

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为不合格。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为第一次行权考核， 其中任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视为

考核不合格；

２０１３

年度为第二次行权考核；

２０１４

年度为第三次行权考核。

（

３

）预留权益的行权

／

解锁条件

预留权益中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和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相应的与首次授予权益的各

年度绩效考核目标以及个人考核与处理方式相同。 若预留权益授予的激励对象在

２０１１

年度考

核时尚未到岗，则其

２０１１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视为合格处理。

二、限制性股票

１

、授予情况

（

１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

２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象：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业务（技

术）人员共

２１

人；

（

３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８．７５

元；

（

４

）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首次授予

１２５０

万股，预留

３００

万股；

（

５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获授数量及实际认购数量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实际认购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１

黄文辉

董事长

兼总裁

２５６ ２５６

２

夏小华

董事

高级副总裁

１２４ １２４

３

陈蓓

董秘

副总裁

１２２ １２２

４

刘浩 子公司负责人

７６ ７６

５

杨有才 助理总裁

７０ ７０

６

余斌 高级总监

６０ ６０

７

徐俊

事业一部

副总经理

５０ ５０

８

蔡军

事业二部

总经理

５０ ５０

９

粟军

事业三部

总经理

５０ ５０

１０

戚亚平

事业四部

副总经理

５０ ５０

１１

王岳峰

广东运营

商部总监

５０ ５０

１２

范向群

客户服务

中心总监

４０ ４０

１３

马进

财务中心

总监

４０ ４０

１４

蒋利峰

战略发展部

总监

４０ ４０

１５

魏玉泉 总裁办主任

４０ ４０

１６

王德超

中国移动

业务部总监

４０ ４０

１７

杨治

分公司

总经理

２０ ２０

１８

刘兴胜

分公司

总经理

２０ ２０

１９

康宁

事业部

总经理

２０ ２０

２０

米泽东

会计核算部

经理

１６ １６

２１

李振江

销售管理

中心总监

１６ １６

２

、授予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出具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７３

号验资报告，对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的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公司已收到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认购款人民币

１０９

，

３７５

，

０００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人民币

６２

，

５００

元，公司实际募集到货币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０９

，

３１２

，

５００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股本）人民币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余额计人民币

９６

，

８１２

，

５００

元转入资本公积。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止，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９９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元，累计股本为人

民币

９９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元。

３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定向增发股份的上市日期、股份变动及每股收益调整情况

（

１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定向增发股份的上市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

２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后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股权激励定

向发行股票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５４

，

６７２

，

８７０ ８６．６３％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８６７

，

１７２

，

８７０ ８６．８０％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８４３

，

７４５

，

６００ ８５．５２％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８５６

，

２４５

，

６００ ８５．７０％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８０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１．６９％ ０ ８０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０．６７％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７

，

７４５

，

６００ ３．８３％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２４５

，

６００ ５．０３％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５

、高管持股

１０

，

９２７

，

２７０ １．１１％ ０ １０

，

９２７

，

２７０ １．０９％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１

，

９２７

，

１３０ １３．３７％ ０ １３１

，

９２７

，

１３０ １３．２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１

，

９２７

，

１３０ １３．３７％ ０ １３１

，

９２７

，

１３０ １３．２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４

、其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９８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９９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９８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９９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发生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实际控制人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黄绍武

５５０

，

２９４

，

６００ ５５．７８％ ５５０

，

２９４

，

６００ ５５．０８％

本次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４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公司股本由

９８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变更为

９９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按新股本

９９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６０

元。

４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三、期权简称、期权代码、期权登记完成情况

１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完成了公司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期权授予登记工作，期权简称：爱施

ＪＬＣ１

，期

权代码：

０３７５６２

。

２

、首次授予具体情况

（

１

）股票期权授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

２

）股票期权授予对象：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业务（技术）人

员共

１５７

人；

（

３

）股票期权授予数量：首次授予

２５１０．５０

万份，预留

１９６．６４

万份；

（

４

）股票期权行权价：

１８．１８５

元

／

股。

３

、股票期权登记完成情况

（

１

）期权简称为：爱施

ＪＬＣ１

；

（

２

）期权代码为：

０３７５６２

；

（

３

）期权授予登记名单：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占授予期权总数的比

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黄文辉

董事长

兼总裁

１１２ ４．１４％ ０．１１％

夏小华

董事

高级副总裁

５０ １．８５％ ０．０５％

陈蓓

董秘

副总裁

５０ １．８５％ ０．０５％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１５４

人）

２２９８．５０ ８４．９１％ ２．３３％

预留期权数

１９６．６４ ７．２６％ ０．２０％

合计

２７０７．１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４％

４

、本次登记的激励对象以及获授的权益数量与前期授予公告所列一致，未有调整。 详细

请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人员名单（调整后）》。

５

、预留部分期权将在明确授予对象后，另行披露授予登记相关事项。

四、激励成本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中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企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根据授予日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总额分别确认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

经测算，预计未来五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合计为

１３４０９．４４

万元，则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５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需摊销的总费

用（万元）

２０１１

年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万元）

１３４０９．４４ ６０５．２９ ４３５８．０７ ４１７１．８２ ２８３０．８８ １４４３．３８

本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

响仅为测算数据，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五、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对公司发展的影响

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有利于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促

进公司业绩提升。

六、备查文件

１

、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11月22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

2011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三

关于鹏华丰泽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延长募集期的公告

� � � �鹏华丰泽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707

号

文批准，基金部函

[2011]833

号备案，其中鹏华丰泽

A

份额（基金代码

160619

）已于

2011

年

11

月

14

日开始募集，原定募集终止日为

2011

年

11

月

25

日。 为充分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及《鹏华丰泽分级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鹏华丰泽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鹏华丰

泽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的有关规定，经本基金管理人鹏华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以及本基

金销售代理机构协商一致

,

经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决定将本基金（丰泽

A

份额）募集期延长至

2011

年

12

月

2

日。

在募集期间，本基金将继续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股份有限公司、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

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销售代理机构公开发售， 具体事宜以各销售代理机构的公告和

规定为准，欢迎广大投资者到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咨询、认购。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阅读刊登在

2011

年

10

月

28

日《上海证券报》和

2011

年

10

月

29

日《证券时报》上的《鹏华丰泽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鹏华丰泽

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投资者还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

6788-999

，

0755－82353668

咨询有关详情，也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phfund.com)

获取相关信

息。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年11月23日

证券代码：002564� � � �证券简称：张化机 公告编号：2011-067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1

月

5

日发出会议

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31

人，其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71,786,587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6.5355%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

会召集，董事长陈玉忠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保荐代表人、见证

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程序和决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召开方式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22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21

日

15:00

至

2011

年

11

月

22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31

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71,

786,587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6.5355%

。 其中：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13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

160,847,42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2.9354%

。

2

、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

共

18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0,939,163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6001%

。

四、议案审议与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

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

171,773,987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3%

；

12,6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7％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

（

1

）关于本次债券发行规模的议案

表决结果：

171,773,987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3%

；

12,6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7％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

。

（

2

）关于本次债券发行向公司原有股东配售安排的议案

表决结果：

171,773,987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3%

；

12,6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7％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

。

(3

）关于本次债券发行期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

171,773,987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3%

；

12,6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7％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

。

（

4

）关于本次债券发行利率及确定方式的议案

表决结果：

171,773,987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3%

；

12,6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7％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

。

（

5

）关于本次债券发行方式的议案

表决结果：

171,773,987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3%

；

12,6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7％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

。

（

6

）关于本次债券发行对象的议案

表决结果：

171,773,987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3%

；

12,6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7％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

。

（

7

）关于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表决结果：

171,773,987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3%

；

12,6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7％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

。

（

8

）关于本次发行债券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

171,773,987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3%

；

12,6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7％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

。

（

9

）关于本次债券发行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

171,773,987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3%

；

12,6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7％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

171,773,987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3%

；

12,6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7％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公司张化机伊犁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171,773,987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3%

；

12,6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7％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公司张家港临江重工封头制造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171,773,987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3%

；

12,6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7％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

。

五、律师见证情况

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周游、周凤玲、敖志和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000058、200058� � � �证券简称：深 赛 格 、深赛格B� � � �公告编号：2011-044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公司

深圳市赛格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市赛格储运有限公司

100%股权事宜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

2011

年

10

月

13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的决议、 公司

2011

年

11

月

3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的决议、以及公司

2011

年

11

月

21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公

司深圳市赛格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赛格实业

"

）以不低于深圳市赛格储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赛格储运

"

）净资产评估值（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8

月

31

日）为挂牌价格，公开挂

牌转让所持有的赛格储运

100%

股权，同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具体经办以不低于赛格

储运净资产评估值为挂牌价格， 公开挂牌转让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公司赛格实业转让所持

有的赛格储运

100%

股权的事宜。

详见

2011

年

10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及《深圳赛格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公司深圳市赛格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市

赛格储运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公告》；

2011

年

11

月

4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以及

2011

年

11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和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本次赛格储运股权转让事宜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经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评估，以

2011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赛格储运净资产

评估值为人民币

15,990.53

万元。

本次赛格储运股权转让将以上述评估值人民币

15,990.53

万元为挂牌价格， 在深圳联合

产权交易所进行公开挂牌转让。

本公司将对本次股权转让的实施进展情况履行及时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2011]

第

807

号《深圳市赛格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和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深圳市赛格储运有限公司

100%

股权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000042� � � �股票简称：深长城 公告编号：2011－35号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本公司股东南昌联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昌联泰

"

）及深圳市

联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圳联泰

"

）函告，称因融资担保需要，上述两家股东将

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权进行质押。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 南昌联泰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9,391,300

股质押给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用于为南昌联泰融资提供质押担保，质押期为

2011

年

11

月

2

日至质押人申请解除质

押登记为止。 上述股份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质

押登记手续。

二、 深圳联泰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2,253,700

股质押给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用

于为南昌联泰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质押期为

2011

年

11

月

2

日至质押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

止。 上述股份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质押登记手续。

三、截止目前，南昌联泰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44,795,900

股，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占本公

司股份总额的

18.71％

。本次质押的股份

19,391,300

股，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43.28%

，占本

公司股份总额的

8.09%

。

四、截止目前，深圳联泰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22,253,700

股，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占本公

司股份总额的

9.29％

。 本次质押的股份

22,253,700

股，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100%

，占本公

司股份总额的

9.29%

。

此公告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546� �证券简称：光华控股 公告编号：2011-24号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新增、变更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1

年

11

月

22

日上午

10

：

00

（二）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 董事长许华先生

（六）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1

月

15

日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447392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

26.39%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更换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473923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2011

年

11

月

4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姜涛律师、王昭艳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000651� � �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2011-30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八届二十次董事会的通知， 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8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8

人。 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如下：

一、《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社会责任管理办法（

2011

年

11

月）》

该制度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1-31

）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制度（

2011

年

11

月修订）》

公司根据证监局下发的《关于转发《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

定》》的通知，对《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制度》进行了修订，主要修订

内容如下：

1

、增加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和责任追究两个章节，明确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

案的流程、格式和注意事项。

2

、更加明确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

3

、日常办事机构投资证券部更名为证券法律事务部。

该制度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0-32

）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200053� � � �股票简称：深基地B� � � �公告编号：2011-38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通讯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通讯会议的

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以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发出。

2

、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

3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0

人，实际出席

10

人。

4

、本次会议以传真方式进行表决。

5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聘任刘伟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刘伟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一）

表决情况：同意

10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2

、《关于聘任于忠侠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的议案》（于忠侠女士简历详见附

件二）

表决情况：同意

10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3

、《关于聘任傅加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傅加林先生简历详见

附件三）

表决情况：同意

10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附件一：刘伟先生简历

刘伟先生，

46

岁，香港中文大学物流及供应链管理硕士学位（

EMSC

）。

2001

年至

2002

年任

本公司业务发展部经理；

2002

年至

2003

年任本公司上海分公司区域总监；

2003

年至

2005

年

8

月任上海宝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5

年

9

月至

2006

年

8

月任本公司物流业务部经

理；

2006

年

8

月至

2011

年

1

月任本公司石油后勤服务本部总经理；

2011

年

1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

总经理。

2007

年

5

月至

2010

年

5

月任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目前持有公司股票

55,900

股。

刘伟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收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

附件二：于忠侠女士简历

于忠侠女士，

48

岁，

1986

年获陕西财经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会计师，高级国际财务管理

师。

1986

年西安公路学院任教，自

1992

年历任本公司财务部经理助理，深圳赤湾胜宝旺工程

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本公司系统

/

审计助理经理、财务部经理、助理总经理、财务副总监。 自

2010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目前持有公司股票

65,182

股。

于忠侠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收到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

附件三：傅加林先生简历

傅加林先生，

50

岁，

1982

年获北京航空学院学士学位，

1993

年获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硕

士学位。历任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发展部助理总经理，深圳赤晓组合房屋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东莞南山轻型建材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目前持有

公司股票

71,100

股。

傅加林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收到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

附件四：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常务副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

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聘任常务副总经理的事宜发表如下意见：

1．

任职资格合法。

经审阅刘伟先生的个人履历，未发现其有与《公司法》规定相违背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

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2．

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3．

经本人了解，刘伟先生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

要求，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独立董事：林绍东、张立民、周成新、崔忠付

附件五：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

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聘任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的事宜发表如下意见：

1.

任职资格合法。

经审阅于忠侠女士的个人履历，未发现其有与《公司法》规定相违背的情况，以及被中国

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2．

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3．

经本人了解，于忠侠女士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

责要求，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独立董事：林绍东、张立民、周成新、崔忠付

附件六：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

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聘任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的事宜发表如下意见：

1.

任职资格合法。

经审阅傅加林先生的个人履历，未发现其有与《公司法》规定相违背的情况，以及被中国

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2．

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3．

经本人了解，傅加林先生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

责要求，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独立董事：林绍东、张立民、周成新、崔忠付


